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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地块调整背景

 1、启动缘由
根据《环岛高速铁路沿线综合开发用地方案》（琼国土资用字【2017】14

号），海南环岛高铁沿线市县提供2000亩综合开发用地，其中三亚市安排700亩

综合开发用地，作为省级储备用地。根据《海南省国土资源厅关于审定环岛高速

铁路沿线综合开发用地第二批次选址的方案的请示》（琼国土资【2017】185

号），三亚市700亩省级储备用地选址位于海棠区、崖州区。其中海棠区436亩，

选址位于海棠区高铁站北侧，共计9个地块。

根据今年4月12日省政府召开研究海口市、三亚市拟收储地块控规调整有关事

宜的会议精神，要求三亚市对700亩省级储备用地用地规划性质做出相应调整，以

确保项目用地的40% (280亩)为二类城镇住宅用地，其中海棠区省级储备用地二

类城镇住宅用地规模167亩。

2、规划情况
依据《三亚海棠湾国家海岸休闲园区控制性详细规划（修编）》 ，海棠区省

级储备用地选址范围内规划用地性质为二类城镇住宅用地规模为108.5亩，还需增

加58.5亩二类城镇住宅用地。

根据政府选址意见，拟增加二类城镇住宅用地地块位于海棠湾控规HT04单元

HT04-03-02及HT04-04-01两个地块内，控规内用地性质为旅馆用地。

省级储备用地选址范围

108.5亩

拟增加二类城镇住宅用地范围

HT04-03-02地块

HT04-04-01地块

HT04-03-01地块

  综上，为了落实省市政府要求，特开展HT04-03-01、HT04-03-

02及HT04-04-01三个地块进行必要性论证，并制定地块分图则，以此

指导项目的审批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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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规划修改必要性

一、落实省市政府对高铁沿线综合开发用地的工作要求 

省级层面——

l 海南省国土资源厅关于印发《环岛高速铁路沿线综合开发用地方案》的通知 

琼国土资用字【2017】14号

2000亩综合开发用地的选址布局为：三亚市安排700亩、乐东县安排250亩、东方市安

排250亩、儋州市安排250亩、澄迈县安排250亩、海口市安排300亩。

在2000亩综合开发土地实施的项目，应符合全域旅游试点省建设和国际旅游岛建设需

求，具体建设项目应当符合我省的总体规划。实施综合开发的土地主要应用于酒店、区域总部、

旅游产业、生产性服务行业等项目建设。明确用于商品住宅建设的，应当符合我省房地场市调

控方向，严格用于高端商品住宅建设。

l 《海南省国土资源厅关于审定环岛高速铁路沿线

综合开发用地第二批次选址的方案的请示》琼国

土资【2017】185号文

省国土资源厅会同海南高铁公司进行核查，完成了第二

批次土地选址方案。

拟收储地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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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落实省市政府对高铁沿线综合开发用地的工作要求 

l 2021年12月27日召开省政府专题会议，研究环岛高铁沿线省级土地储备和

推进土地综合开发问题有关工作。

（一）三亚市政府要会同省农垦投资控规集团有限公司、海南铁路有限公司加快推进264亩拟储备

土地新址选定工作，确保于2022年6月底前收储入库；已选址海棠区高铁站北侧的436亩拟储备

土地，三亚市政府应协调有关单位，加快确定避让地块内超高压天然气管线有关方案，确

保2022年6月底前收储入库。

（二）积极稳妥解决海铁公司用地性质调整需求。省资规厅将根据《环岛高速铁路沿线综合

开发用地方案》（琼国土资用字【2017】14号）规定和我省产城融合有关政策，综合考虑海口市、三

亚市的国土空间规划、区域开发建设条件、空间用地结构和支持铁路事业发展等相关情况，分类、分

步有序保障海口市130亩和三亚市700亩拟收储土地的规划性质，建议将海口市云龙产业

园90亩（D0404地块）和三亚市崖州区197亩（其中海棠区107亩、崖州区90亩）拟收储

土地规划为住宅用地。

l 海南省国土资源厅关于审定《海南省2018年省级土地储备计划（送审稿）》

的请示 琼国土资【2018】13号

按照省政府要求，为弥补海南高铁公司运营亏损，海南环岛高铁沿线市县提供2000亩综合开发用地，

纳入省级土地储备。根据省政府批准的选址方案，环岛高速铁路沿线省级土地储备项目计划收储

2012.79亩，其中计划在海口市收储（收购市级储备土地）304.6亩，三亚市收储700亩、儋州市收储

253亩、澄迈县收储254.2亩、东方市收储250.99亩、乐东县收储250亩。

省级层面——

2.1 规划修改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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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三亚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关于建议调整环岛高速铁路沿线三亚700亩省级储备用

地用地规划性质的请示》 三自然资储【2022】资36号

根据2022年4月12日省政府召开研究海口市、三亚市拟收储地块控规调整有关事宜的会议精神，要求我市

对环岛高速铁路沿线三亚700亩省级储备用地用地规划性质做出相应调整，已确保项目用地的

40%（280亩）为二类居住用地。

市级层面——

一、落实省市政府对高铁沿线综合开发用地的工作要求 

2.1 规划修改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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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法规——

二、根据政府储备管理办法出具储备土地规划设计条件 

l 《海南省土地储备整理管理暂行办法》（2021年修正）

第七条 下列土地应当由省人民政府储备：

（一）为实施规划或者因发展需要，由省人民政府出资建设的重大建设项目需要的土地；

第十七条 储备土地供应前，自然资源和规划主管部门应当会同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出具储备土地的规划设计技术条件。

未经自然资源和规划主管部门与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出具规划设计条件的，不得供应储备土地。
第十八条 已经列入年度供应计划的储备土地，由土地储备整理机构统一整理，形成建设条件，并经同级自然资源和规划主管部门验收合格后方可

供应。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在同等条件下应当优先在储备土地中安排项目建设用地。储备土地符合项目建设用地选址条件却在储备土地范围外选

址的，有关部门不得办理用地手续。

l 《三亚市土地储备管理办法》 三府规【2022】10号

第二十七条 已列入年度供应计划的储备土地，由市土地储备机构统一组织开发整理，具备供地条件后方可由市自然资源和规划主管部门组

织供应。

市人民政府在同等条件下应当优先在储备土地中安排项目建设用地。

第二十八条 市自然资源和规划主管部门确定拟供应储备用地选址后，应当及时通知市土地储备机构。市土地储备机构据此做好储备土地出库准备

工作，并协助市自然资源和规划主管部门办理相关储备土地出让前期工作。

2.1 规划修改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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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规范——

三、根据省的技术规范，开展发展备用地的规划设计条件 

l 《海南省城镇开发边界内控制性详细规划编制技术规定》（2021年）

第十八条 （其他发展用地控制）

单元规划应明确其他发展用地的管控内容。
本规定所称其他发展用地，指上述居住用地、核心服务用地、公用设施用地和核心道路交通设施用地之外的各类建设用地。其他发展用

地的规划用地性质应确定至一级或二级类。单元规划应根据总体功能定位和产业类型，对其他发展用地的控制主导功能和用地类型提出相应

指引和管控要求，向地块规划传导。

其他发展用地的控制单元用地规模和总建筑面积、建筑高度为限制内容，用地性质为引导内容。

本次论证地块在已批控规中单元规划管控属性为“其他发展用地”，其用地性质为引导内容，具备调整用地

性质的前提。

2.1 规划修改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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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2019年修正）

第四十八条　修改控制性详细规划的，组织编制机关应当对修改的必要性进行论证，征求规划地段内利害关系人的意见，并向原审批机关提出专

题报告，经原审批机关同意后，方可编制修改方案。修改后的控制性详细规划，应当依照本法第十九条、第二十条规定的审批程序报批。

2、《城市、镇控制性详细规划编制审批办法》

第十九条 控制性详细规划组织编制机关应当建立规划动态维护制度，有计划、有组织的对控制性详细规划进行评估和维护。

第二十条　经批准后的控制性详细规划具有法定效力，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随意修改；确需修改的，应当按照下列程序进行： 

　　（一）控制性详细规划组织编制机关应当组织对控制性详细规划修改的必要性进行专题论证； 

　　（二）控制性详细规划组织编制机关应当采用多种方式征求规划地段内利害关系人的意见，必要时应当组织听证； 

　　（三）控制性详细规划组织编制机关提出修改控制性详细规划的建议，并向原审批机关提出专题报告，经原审批机关同意后，方可组织编制

修改方案； 

　　（四）修改后应当按法定程序审查报批。报批材料中应当附具规划地段内利害关系人意见及处理结果。 

　　    控制性详细规划修改涉及城市总体规划、镇总体规划强制性内容的，应当先修改总体规划。

3、《海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强国土空间规划监督管理的若干意见》（琼府办〔2021〕12号）

(三) 严格界定控制性详细规划调整的条件。规划调整应当以保障公共利益和人民群众高品质生活为前提，不得违反市县总体规划(国土空间总体规

划)底线和生态环境、自然与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城市安全等强制性要求。因上位规划发生变化，或者国家和省重点工程、市县重点基础设施和公共

服务设施、防灾减灾等民生工程，以及其他经评估确需调整的情形，方可开展规划调整工作。

2.2 论证依据

法律法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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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论证内容

规划修改总体说明 

本次规划是对已批《三亚海棠湾国家海岸休闲园区控制性详细

规划（修编）》HT04单元中HT04-03-01地块、HT04-03-02地

块、HT04-04-01地块的用地性质、建筑限高等相关控制指标进行

调整。

本次论证落实已批控规限制内容，即保持已批控规的总用地规

模不变，不突破已批控规总建设量。

建筑限高根据最新《住宅项目规范》新建住宅建筑的层高不应

低于3.00m的要求，对二类城镇住宅用地的建筑高度进行优化。

已批控规HT047单元

总建设规模

建筑限高

不
变
内
容

总用地规模

修改后控规HT04单元

调
整
内
容

用地性质

其他控制性指标
HT04-03-02a

HT04-04-01

HT04-03-02b

HT04-03-01

仲田水库

HT04-03-02

HT04-04-01

HT04-03-01

仲田水库

修改后用地规划示意图

修改前用地规划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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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证前后的用地及指标一览表

本次论证为HT04-03-01地块、HT04-03-02地块、HT04-04-01地块的规划条件修改，

涉及到用地性质、容积率、绿地率、建筑密度、建筑限高、停车位等规划条件。本次论

证依据相关规范标准等，修改地块的用地规划条件。本次论修改内容如下：

3.1 论证结论

论证地块修改后用地规划示意图

31

HT04-03-02a

HT04-03-02b

HT04-04-01

HT04-03-01

仲田水库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地块编
码

HT04-
03-01

HT04-
03-02

HT04-
03-01

HT04-
03-02a

HT04-
03-02b

HT04-
04-01

HT04-
04-01

用地性质
代码 070102 090104 070102 070102 090104 090104 070102

用地性质 二类城镇
住宅用地

旅馆用
地

二类城
镇住宅
用地

二类城
镇住宅
用地

旅馆用
地

旅馆用
地

二类城镇
住宅用地

用地面积 83310 65067 83310 25524 39543 13933 13933 

容积率 1.1 1.0 1.1 1.1 1.0 1.2 1.1 

建筑密度
（%） 35 30 35 35 30 30 35

建筑限高
（m） 18 18 20 20 18 18 20

绿地率
（%） 30 35 30 30 35 35 30


